
附件1：

清远市清新区2023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和农户施肥监测调查工作申报指南
为顺利开展清远市清新区2023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和农户施肥监测调查工作任务，高质量完成相关工作实施内容，根据《清远市清新区2023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和农户施肥监测调查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区的实际，制定《清远市清新区2023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和农户施肥监测调查工作申报指南》（以下简称指南）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1.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。印刷技术资料，向农户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，完成时间：2023年11月前。
2.在清新区开展农户施肥监测调查90户，农户对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满意度90%以上。填写农户施肥定点监测主要内容（见附件2），完成时间：2023年11月前。
二、资金用途

1.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。印刷技术资料，向农户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。其中：化肥减量增效技术三折页，4000份；缓控释肥的优点和使用方法（A4粉红纸）8000份；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宣传环保袋（35cm*30cm*10cm）1600个。
2.农户施肥监测调查，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劳务费、差旅费、印刷费、技术培训、数据录入等所产生的费用。
三、申报对象及条件
（一）申报对象及条件  

申报对象为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、服务型农民合作社等服务主体。服务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法人资格，原则上工商注册1年以上，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等证照齐全，工商年报、税务报送等正常有效。

2.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达2年以上；

3.拥有与其服务内容、能力相匹配的农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。
4.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信誉，社会反映良好，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无群体性上访事件等；

5.能够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。

四、申报资金标准
1.对清新区农户进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，在开展农户施肥调查工作的同时，通过派发宣传资料的方式，向广大农民宣传测土配方施肥技术。资金0.936万元。

2.农户施肥监测调查，160元/户，资金1.44万元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申报单位按指南要求编写清远市清新区2023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和农户施肥监测调查工作实施方案（见附件3），明确工作进度和工作方法等，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方案的可行性负责，如有虚假必须承担全部责任；区农业农村局根据申报情况，组织人员择优评选实施主体壹个；与服务主体签订工作协议，明确责任和义务，明确服务内容、作业时间、质量要求等。

五、申报时间及需提交资料

本项目申报时间截止至11月2日17︰30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申报单位将所有书面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工作实施方案、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复印件）盖章件及相关材料汇编成册，一式5份提交至区农业农村局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1、书面材料报送地址：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朝阳路12号清远市清新区水果技术推广中心。

2、联系人：李伟强；联系电话：0763-5822121



